
114 二技技優 

報到專用信封封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請將此頁黏貼於 A4 尺寸信封袋【寄件期限：114.5.29(四)中午 12:00 前(郵戳為憑)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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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取系名：             甄審編號：              

錄取生姓名：            考生聯絡手機：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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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收件單位 

632301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務處綜合教務組(114 二技技優招生) 啟 

 

 

★報到應繳驗文件(資料)（缺一不可！） 備註 

□ (1) 填妥之【報到聲明書正本】 ※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

□ (2) 資格審查時所繳交之【獲獎證明或技術士證正本】 
 

 

□ (3) 貼妥之【報到證明文件黏貼表正本（註 1）】 
註 1：Ⓐ：【學歷(力)證件影本】、Ⓑ：資格審查時所繳交之【獲獎

證明或技術士證影本】、Ⓒ：【國民身分證影本】 
※將「Ⓐ、Ⓑ、Ⓒ」黏貼於「(3)本表」上，請『勿』單張郵寄避免遺失！ 

□ (4) 貼足掛號郵資（$28）並書明收件人姓名及地址之

【回郵信封一個（註 2）】 
註 2：待報到資料確認無誤後，本校會將「(2)正本」寄回考生，爰

請郵寄報到資料時，信封內附上「回郵信封」，以利回函使用。 

※因5/30(五)~6/1(日)逢端午節連假，故請錄取生儘快於規定時間內寄出！錄取生未於規定期限內報到或未依規定將以上資料「(1)~(4)
及Ⓐ~Ⓒ)」檢附齊全者，一律視同未完成報到手續並以放棄錄取資格論處，不得異議。 

★列印本頁後，將本封面黏貼於「A4尺寸信封袋」上→★內附各項報到表件【應繳驗文件(資料)（缺一不可！）】→請再次檢查資

料是否已齊全，且以迴紋針依序夾妥後，封裝好且請勿誤置→確認無誤後，即裝入信封袋內→★於114年5月29日(四)中午12:00前
(郵戳為憑)以『限時掛號或國內快捷』郵寄至本校。 

 


